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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于2026年6月2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2025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官网（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6-014）《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17），

于2026年6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年度

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大

信专审字[2026]第1-03870号），北方上都正蓝旗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北方多伦新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度合计实现净利润86,193.96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84,767.15万元，低于本次交易约定的2025年度合计业绩承诺数，业绩实现率为97.28

%。业绩承诺方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相关约定履行股份补偿义

务，合计补偿股份为13,758,353股，公司将以人民币1.00元的总价回购业绩承诺方补偿

股份，并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的股份后，公司总股本将由7,835,189,560股减少至7,

821,431,207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

债权人如下：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

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

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

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

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

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向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

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

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委托代理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

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现场、信函、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6年6月3日至2026年7月18日，工作日8:40—11:50，14:30—17:30。

2、申报地址暨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南路电力科技楼

（邮编：010020）

3、联系方式 联系人：马慧丰

联系电话：0471-6222388

传真电话：0471-6222388

联系邮箱：nmhd@nmhdwz.com

4、其他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以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

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业

绩补偿股份的回购和注销，注销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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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工艺厂巷电力科技楼三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14,014,3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99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

集，由公司董事长高原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1,904,251 99.9579 1,228,560 0.0245 881,501 0.0176

2、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2,129,393 99.9624 963,760 0.0192 921,159 0.018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2,068,451 99.9611 1,006,560 0.0200 939,301 0.0189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2,080,393 99.9614 1,009,060 0.0201 924,859 0.0185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2,092,593 99.9616 1,002,060 0.0199 919,659 0.0185

4、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1,559,201 99.9510 1,253,910 0.0250 1,201,201 0.0240

5、议案名称：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5,753,843 99.8051 987,379 0.1100 761,301 0.0849

6、议案名称：关于经理层成员2025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及薪酬发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1,569,462 99.9512 1,333,391 0.0265 1,111,459 0.0223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1,818,405 99.9562 971,648 0.0193 1,224,259 0.0245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2,586,005 99.9715 987,948 0.0197 440,359 0.0088

9、议案名称：关于拟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1,929,612 99.9584 1,118,060 0.0222 966,640 0.019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3.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895,556,662 99.7831 1,006,560 0.1121 939,301 0.1048

3.02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95,568,604 99.7845 1,009,060 0.1124 924,859 0.1031

3.0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95,580,804 99.7858 1,002,060 0.1116 919,659 0.1026

4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895,047,412 99.7264 1,253,910 0.1397 1,201,201 0.1339

5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

方案的议案

895,753,843 99.8051 987,379 0.1100 761,301 0.0849

6
关于经理层成员2025年度经营业绩

考核结果及薪酬发放的议案
895,057,673 99.7275 1,333,391 0.1485 1,111,459 0.1240

7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95,306,616 99.7553 971,648 0.1082 1,224,259 0.1365

8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896,074,216 99.8408 987,948 0.1100 440,359 0.04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第3.01、3.02、3.03项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表决结果均为通过。

2.本次会议第3.01、3.02、3.0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其

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第5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表决权股份数为4,116,511,789股，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娜、张玲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三菱日联日经225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二级
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华安三菱日联日经225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扩位简称：日经225ETF华安，交易代码：513880，

以下简称“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

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

重大损失。若本基金2026年6月2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

权采取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

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1、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

回本基金。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

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投资

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

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

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

策。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六年六月二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三菱日联日经225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二级
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华安三菱日联日经225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扩位简称：日经225ETF华安，交易代码：513880，

以下简称“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

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

重大损失。若本基金2026年6月3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

权采取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

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1、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

回本基金。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

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投资

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

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

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

策。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六年六月三日

华安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QDII）二级市场
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华安纳斯达克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纳斯达克ETF华安；基金代码：

159632，以下简称“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出

现较大幅度溢价。2026年6月2日，本基金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2.571元，收盘时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IOPV）为2.3564元。特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密切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

格溢价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如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若本基金2026年6月3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通过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及连续停牌等措施，向市场警示

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实际申赎状态请以

最新公告为准。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

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

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

人将继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

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

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

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

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88496    证券简称：*ST清越    公告编号：2026-044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2个交易日内

（2026年6月1日、2026年6月2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

资。

●公司于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清越科技关于收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清越科技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清越科技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

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等公告，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处罚字[2026]13号）（以下简称“《告知书》”），根据收到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

可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项、第12.2.2条第

（一）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A股股票于2026年5

月12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

股票停牌的公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公告，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A股股票于2026年4月30日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2026年6月2日，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未发生

重大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6年6月1日、2026年6月2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

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重大违法退市风险提示

公司于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清越科技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清越科技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清越科技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一

次风险提示公告》等公告，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处罚字[2026]13号）（以下简称“《告知书》”），根据收到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

可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项、第12.2.2条第

（一）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A股股票于2026年5

月12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其他相关情况进行必要查证，现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近期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

未发生重大调整。

（二）其他重大事项情况

1、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

股票停牌的公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公告，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

开市起停牌1天，2026年4月30日开市起复牌，并于2026年4月30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

日，不存在《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涉及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不存在

对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或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包括

但不限于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

事项。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本次股票异常波

动期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

5、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不存在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

未获悉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经济参考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0055，200055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B    公告编号：2026-25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A股（证券简称：方大集团，证券代码：000055）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

日内（2026年6月1日、6月2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6年6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公

告》。本次回购存在如下风险：

（1）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进而导

致本次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

原因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存在因后期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未能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

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

险，进而存在已回购未授出股份被注销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并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2,900.52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820.13万元，经营业绩有所下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香港商报》（英文）和巨潮资讯网等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有关公司的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579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2026－030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2个交易日（2026

年6月1日、6月2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2、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2025年度公

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36.89万元，2026年一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561.99万元，属于小幅盈利。公司近期未发生重大业绩变化，请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3、公司股票分别于2026年5月27日、2026年6月2日两次达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短

期累计涨幅较大，存在市场情绪过热及非理性交易风险。

4、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对PCB行业关注度较高，伴随行业发展吸引众多同行调整

战略、加码资源布局，未来市场竞争预计将会加剧。公司特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短

期市场热点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务必保持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2个交易日（2026年6

月1日、6月2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且未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

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目前暂无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其他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暂无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2、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日

证券代码：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编号：临2026-024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金金控”）拟参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收购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股权交易，并对其持有的东海证券

股权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优化资产布局、盘活存量股权投资，2026年6月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山金金控

参与东吴证券收购东海证券股权交易的议案》，同意山金金控与东吴证券签订《东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东吴证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东海证券部分股权，公司全资子

公司山金金控共持有东海证券18.71%的股份，本次拟向东吴证券出售其持有的14.13%

的股份，对应262,198,067股，转让价格为194,507.79万元。东吴证券将通过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方式支付转让价格，其中东海证券241,222,222股股份，东吴证券以发行189,

161,905股自身股份支付；东海证券20,975,845股股份，东吴证券以现金15,560.62万元支

付。

二、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情况

为客观公允地呈现公司财务状况及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

计政策等规定，经初步测算，山金金控将对持有的东海证券18.71%股份确认公允价值

变动损失共约7.05亿元。

三、本次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拟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预计减少公司2026年度利润总额7.05亿元。本次公

允价值变动的损失金额未经审计，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2026年度利润的影响以公司

披露的2026年年度报告为准。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东吴证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

涉及的必要的审批或备案程序，交易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若交易完成，公司持有的东

吴证券股份价值将随二级市场波动。

2.本次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金额未经审计，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本次拟确

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最终金额以公司披露的经审计的《2026年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日

证券代码：600686    证券简称：金龙汽车    编号：2026-025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首次增持
公司股份暨增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龙汽车”）控股股东福建

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汽集团”）计划自2026年5月22日起6个月内，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0.8亿元

（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本数），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6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金龙汽车关于控股股东增

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本次增持情况

2026年6月2日，公司接到福汽集团通知，福汽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增

持310,000股公司A股股票，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432%，增持金额422.194万元（不含

交易费用）。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以及其他无法预判的因素，导致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或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增持前持股数量 231,227,846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32.25%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名称 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6年5月22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6年5月22日～2026年11月21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0.8亿元（含）～1.5亿元（含）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不适用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2026年6月2日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及数量 福汽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310,000股公司股票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A股，422.194万元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A股，0.0432%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A股，422.194万元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A股，310,000股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A股，0.0432%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福汽集团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安

排执行后续增持。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

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等。

（二）本次增持计划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是 √否

（三）原定增持计划期间过半，实际增持数量是否未过半或未到区间下限50%

□是 √否

（四）增持主体是否提前终止增持计划

□是 √否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

（二）公司将督促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后续增持

计划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